
 

傳真：04-2381-4918 
地址：台中市烏日區溫泉路 2 號 

訂房專線：04-2382-9888 
E-Mail：operators@freshfields.com.tw 

 

 

公司名稱：中臺科技大學 
 
公司地址：406053 台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 號 
 
合約代號：52006808 
    非常感謝貴公司對本飯店支持，並歡迎貴公司成為清新溫泉飯店之合約公司，享有優惠房價及多項特殊禮遇， 
內容如下： 
合約有效期限：即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 

房型名稱 床型 坪數 定價(TWD) 平日 小假日 中假日 大假日 
一大床 雅緻客房(無浴池) 

Primary Room 二小床 
6 $6,000＋10% $3,000 $3,500 $4,500 $5,000 

一大床 清新雙人房 
Freshfields 

Superior Room 二中床 
$10,000＋10% $4,400 $4,900 $5,900 $6,400 

一大床 景觀雙人房 
Superior View 

Room 二中床 

12 

$12,000＋10% $4,800 $5,300 $6,300 $6,800 

一大床 溫馨套房 
Family Room 二大床 

16 $14,000＋10% $5,800 $6,300 $7,300 $7,800 

景觀套房 
Corner View Suite 一大床 18 $22,000＋10% $9,300 $9,800 $10,800 $11,300 

湯泉套房 
Spring Suite 

一大床 24 $32,000＋10% $13,100 $13,600 $14,600 $15,100 

※ 所有優惠不得合併使用，農曆過年期間 01/25-01/28(初一~初四)及特殊日期，定價計算。 
※ 住房房客可免費使用兒童俱樂部、B1 三溫暖 Spa/戶外水療區、B2 花園游泳池湯泉區(請自備泳衣及泳帽)。 
※ 全館休閒設施開放時間請依飯店公告為準。 
※ 房價內含 2 客早餐。 
※ 同房加人費用，每房至多加兩位，成人每位 NT$700NET、兒童每位 NT$500NET (以上皆含早餐、備品、設

施券各一份，含稅含服務費)。兒童定義：未滿 7 歲以下幼童免費，滿 7 歲-11 歲之兒童需出示相關證明，滿

12 歲以上以成人費用計算，實際年齡依入住日界定之。 
※ 加床(限套房房型)：NT$ 1,000NET(含早餐一客、備品一份、休閒設施劵，含稅及服務費)。 
※ 免費礦泉水二瓶/迎賓水果。 
※ 免費使用飯店設施、免費停車。 
※ 館內消費需於退房當日以現金或信用卡方式結清。 
※ 訂金及取消規則請依清新溫泉飯店規定。 
※ 平日/小假日/中假日/大假日定義如附件清新溫泉飯店 2020 年住房平假日一覽表，清新溫泉保留更正之權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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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 合約公司禮遇項目 

◆客房泡湯禮遇項目 
享現場優惠價加贈一小時並給予 NT$100 之折價優惠。 

◆休閒俱樂部(B1 大眾池溫泉、B2 花園泳池溫泉區)泡湯禮遇項目 
合約公司優惠價如下： 
全  票：平日$400/位 假日$450/位。 
兒童票：平日$200/位 假日$250/位。(滿 1 歲未滿 12 歲或身心障礙人士) 
優惠票：平日$200/位 假日$250/位。(身心障礙人士) 
敬老票：平日$350/位 假日$400/位。(65 歲以上長者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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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日/假日之定義如附件清新溫泉飯店 2020 年客房泡湯平假日一覽表，清新溫泉保留更正之權利。

◆FunSong99 貴賓包廂 
營業時間(AM11:30-PM22:00)歡唱加單點、最低消費享 9 折優惠。 

使用精緻桌菜、每桌贈送果汁兩壺.私房下酒菜一道。 

◆天地一家中餐廳、美井日本料理 
使用單點方案或吃到飽方案現金及信用卡結帳享 9 折優惠。 
使用精緻桌菜、每桌贈送果汁兩壺。 

◆新采西餐廳 
現金或刷卡結帳享 9 折優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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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國際宴會廳 

會議場租享定價 8 折優惠(請洽餐飲訂席)。 

上列禮遇項目不得與其它優惠專案併用，本飯店保有最後決定權說明， 
感謝您抽空詳閱此份合約,期望您能繼續支持本飯店！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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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房訂金規定 
一、訂房後需於 14 日內請下足訂金、平日訂金金額為房價總金額之 30%，假日訂金金額為房價總

金額之 50%；散客(單日住房 8 間以下)請於住房日 7 日前下足訂金，平日房價總額 30%、假日

房價總額 50%。於規定期限內未付訂時、飯店保有取消訂房之權利。 
二、住房日不到一個月之內之訂房，需於預訂後七天內立即繳交訂金，未依期限內繳交訂金，飯店

有權於通知後取消其預訂。 
三、訂金與尾款僅接受現金/匯款/信用卡。 
 

訂房延期 
一、團體 30 間以上需於住房日 45 天前；29~15 間(含)以內需於住房日 30 天前；14~8 間(含)以內

需於住房日 20 天前；散客(8 間以內)於 15 天前以書面取消預訂者，訂金可延至三個月內使用

有效，以一次為限。 
二、天然災害:遇颱風、地震等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之因素時，以政府公告對交通氣候等狀況之影

響作為接受延期或取消訂房之判斷標準，於事後 7 天內由甲方主動與飯店訂房組接洽訂房延期

或取消之細則。 
訂房取消 

一、旅客解約通知於預定住宿日十四日前到達者，退還已付定金百分之百。 
二、旅客解約通知於預定住宿日十至十三日前到達者，退還已付定金百分之七十。 
三、旅客解約通知於預定住宿日七至九日前到達者，退還已付定金百分之五十。 
四、旅客解約通知於預定住宿日四至六日前到達者，退還已付定金百分之四十。 
五、旅客解約通知於預定住宿日二至三日前到達者，退還已付定金百分之三十。 
六、旅客解約通知於預定住宿日一日前到達者，退還已付定金百分之二十。 
七、旅客解約通知於預定住宿日當日到達或怠於通知者，不退還已付全部定金。 
八、團體訂房入住當日，不接受任何訂房取消，需依團體訂房確認書上之消費總計金額收取全額費

用。 
九、如遇天然災害：颱風、地震等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之因素時，不在此限，以中央氣象局發佈陸

上颱風警報等相關交通氣候等狀況之影響作為接受延期之判斷標準，預訂金可延至三個月內使

用有效，逾期則不予退還其訂金。 


